
初中學習範圍（中一至中三級 公民、經濟與社會科）：課程的必須學

習內容 

課程的必須學習內容為學校推行公民、經濟與社會課程提供指引，確保學校課程能

充份及適當地涵蓋「個人與群性發展」、「資源與經濟活動」及「社會體系與公民精

神」三個範疇必須學習的內容，從而達致課程的宗旨和學習目標。課程的必須學習

內容羅列如下： 

 

公民、經濟與社會課程每年的總課時為 33 小時（即約 50 節，每節 40 分鐘的課堂），

中一、中二和中三的課時分配大致相等，各佔 50 節。課程涵蓋範疇一、五及六的必

須學習內容，各範疇的課時分配大致相等，各佔 50 節。學校應按照公民、經濟與社

會課程的單元編排在各級施教，以促進學生的學習。 

 
（節錄自《公經社課程》p. 9-10） 


